
  110學年度九年級第四次複習考日程表 111.4.06. 

1. 請各班第一節監考老師於 8:15前，可先至油印室領取考卷，8:45即開始考試，謝謝！ 

2. 煩請各位老師注意表內交接時間，辛苦您了! 

3. 監考當節有跨科目的老師，交卷時可同時領卷。 

4. 請各班學藝股長於早自修將考試時間、科目、應到、實到人數書寫於黑板上，並請同學按座號入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學含手寫  共計 80分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語科共考英語閱讀及英語聽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學科請自備三角板、直尺、圓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題本及答案卡各自獨立，請老師與同學多加留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並請監考老師於 11：25收完閱讀測驗答案卡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發下英聽題本及答案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英聽請打開電視 16頻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：30播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試務組感謝您的配合 

110學年度 九年級第四次複習考 

考試日期 4/19(二) 4/20(三) 

考科 社會（70分鐘） 數學（80分鐘） 國文（70分鐘） 寫作（50分鐘） 自然（70分鐘） 英語閱讀（60分鐘） 英聽(25分鐘) 

考試時間 8:45~9:55 10:35~11:55 13:45~14:55 15:10~16:00 8:45~9:55 10:25~11:25 11:30 

考試範圍 國中全 國中全 國中全 寫作測驗 國中全 國中全 英聽 

原本節次 第一節
8:15~9:00 

第二節         
9:10~9:55 

第三節  
10:10~10:55 

第四節  
11:10~11:55 

第五節    
13:10~13:55 

第六節    
14:10~14:55 

第七節    
15:10~16:00 

第一節
8:15~9:00 

第二節         
9:10~9:55 

第三節  
10:10~10:55 

第四節  
11:10~11:55 

監考老師 第一節老師 第二節老師 第三節老師 第四節老師 第五節老師 第六節老師 第七節老師 第一節老師 第二節老師 第三節老師 第四節老師 

監考時間 

請注意框內    

交接時間 

 

8:15 ~9:05 

8:45 社開始 
9:05 交  接 

9:05 ~9:55 

9:05 交  接 
9:55 社結束 

10:10 ~11:05 

10:35 數開始 
11:05 交  接 

11:05~11:55 

11:05 交  接 
11:55 數結束 

13:10 ~14:05 
 

13:45 國開始 
14:05 交  接 

14:05~14:55 
 

14:05 交  接 
14:55 國結束 

15:10 ~16: 00 
 

15:10 開  始 
16:00 結  束 

8:15 ~9:05 

8:45 自開始 
9:05 交  接 

9:05 ~9:55 

9:05 交  接 
9:55 自結束 

10:10~11:05 

10:25 英開始 
11:05 交  接 

11:05~11:55 

11:05 交    接 
11:55 英聽結束 


